
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（2023 年修订）》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

（2023 年 12 月修订）》及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关

规定，我们作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本着诚信、独立、勤勉的原则，审阅了公司提供的第

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相关文件，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，

对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事宜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

公司 2024 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

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（2023 年修订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

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作（2023 年 12 月修订）》及

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分红标准和比例明

确清晰，相关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，综合考虑了股东投资回报、

监管机构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以及更好地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

的需要，中小股东拥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，公司和中小

股东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维护，同意该项议案，并同意将该项议

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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